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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我已審計列載於40至51頁法律援助服務局的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2017年3月31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

日止年度的收支帳目、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的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法律援助服務局於

2017年3月31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法律援助服務局條例》（第489

章）的規定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已按照《法律援助服務局條例》第13(1)條的規定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根據該等準則而須承擔的責

任，詳載於本報告「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部分。根據該等準則，我獨立於法律援助服務局，並

已按照該等準則履行其他道德責任。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法律援助服務局就財務報表而須承擔的責任

法律援助服務局須負責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法律援助服務局條例》的規定擬備真

實而中肯的財務報表，及落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使財務報表不存有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在擬備財務報表時，法律援助服務局須負責評估其持續經營的能力，以及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

項，並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

審計師就財務報表審計而須承擔的責任

我的目標是就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發出包括我意見

的審計師報告。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確保按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定能發現所存有的任何重大錯

誤陳述。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個別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

濟決定，則會被視作重大錯誤陳述。

在根據審計署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會運用專業判斷並秉持專業懷疑態度。我亦會：

-  識別和評估因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以

及取得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

凌駕內部控制的情況，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較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者為高；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然而，此舉並非旨在對法律援助服務局內部控制的有效

性發表意見；

-  評價法律援助服務局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恰當，以及其作出的會計估計和相關資料披露是否合理；

-  判定法律援助服務局以持續經營作為會計基礎的做法是否恰當，並根據所得的審計憑證，判定是否存在重大不

確定性，而該不確定性是與可能對法律援助服務局持續經營的能力構成重大疑慮的事件或情況有關。如果我認



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審計師報告中請使用者留意財務報表中的相關資料披露。假若所披露的相關

資料不足，我便須發出非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師報告。我的結論是基於截至審計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

然而，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法律援助服務局不能繼續持續經營；以及

-  評價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所披露資料，以及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審計署署長

（審計署署理首席審計師梁家倫先生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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